
关于申报全省 2018 年度出国（境）培训项目计划及编

制 2019-2020 年度备选项目的通知  

赣外专发〔2017〕13 号 

 

各设区市外国专家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工

作重点和《江西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更好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创新驱动发展

等重大发展战略对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需要，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归口管理、规范程序，进一步强化因公

出国（境）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培训质量。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制订因公出国（境）

培训中期规划 （2018-2020 年）和申报 2018 年项目计划的通知》（外专发〔2017〕158 号）的要求，从

2018 年起，将实行培训中期规划、支出规划与当年计划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出国（境）培训项目申报工作。

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2018 年培训项目计划申报 

  （一）2018 年培训项目计划申报基本要求 

  1.进一步优化出国（境）培训项目结构。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因公出国（境）培训工作的新

精神、新要求，进一步优化培训项目结构，提高项目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专业性，认真组织 2018 年出国

（境）培训项目计划申报工作。鼓励结合国内科研生产需要与国外同行、同专业间开展的专题性研究培训

项目，进一步增加专业技术、科研生产人员特别是后备骨干人才中长期培训的比重，坚决制止一般性项目

的规模反弹。 

  2.切实提高出国（境）培训项目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各项目单位要认真做好培训

需求调研和立项必要性分析，要针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瓶颈”问题确定项目，明确

培训内容，精选参训人员，优选承担培训任务的境外机构，精心设计培训课程。可以根据项目内容的实际

需要按年度连续或分步立项实施，直至解决问题为止。培训主题和内容必须与组团单位主要业务相符、与

拟前往国家（地区）优势领域相符、与境外培训接待机构培训特长相符；出国（境）参训人员必须具有较

高的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必须是本行业或专业领域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岗位职责和工作性质必须与培

训内容直接相关。继续加大对赴专业领域优势明显、发展经验丰富的非热点国家（地区）培训的支持力度，

严格控制赴热点国家的培训规模。 

  3.切实加强培训项目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严把立项、执行、结项总结和成果跟踪等关键环节的审核

关。各项目单位要认真履行项目组织和实施过程的管理职责，健全服务于一线专业人员培训特别是中长期

培训的管理体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要继续完善适合单人或小团队专业技术培训项目的预培训和

外事教育制度。各项目单位的项目结构、执行率、预培训、境外培训的监管、结项总结、核销的及时性和

质量、成果的数量与水平等因素将作为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2018 年培训项目计划立项原则 



  1.优先项目 

  （1）科研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骨干人才中长期培训项目。 

  （2）根据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科研开发、生产试制以及基础研究等领域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

题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3）其他涉及国家重大发展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培训项目。 

  （4）具备明确培训目标和任务、相对固定的专业规范的高层次境外培训机构、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高

水平专业课程设计、科学规范的参训人员选拔机制的国家以及省部级重点党政人才培训项目。 

  2.重点项目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改革发展的有关要求，围绕我省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和赣江新区建设等需要确定重点项目。 

  （1）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结合对接《中国制造 2025》、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培育壮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型光电、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推动我省在关键核心

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上实现突破的培训项目。 

  （2）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大发展战略研究、新兴产业培育、新型城镇化建设、

民生保障、航空制造、脱贫攻坚、法制建设等涉及宏观管理和改革创新的培训项目。 

  （3）以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和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为目标，学习关键技术和提高核心竞争

力的培训项目。 

  （4）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新能

源开发、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培训项目。 

  （5）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特色培训项目。 

  3.严格立项 

  （1）严格控制党政干部培训规模，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省委组织部负责调训省管干部及后备干部。

设区市和县级党委组织部不直接组织境外培训,设区市以下其他部门也不组织党政干部综合管理类培训项

目。严格控制赴热点国家的党政类培训项目数量。从严控制双跨培训团组。 

  （2）立法、司法、公安、民族、宗教等领域的培训，国务院有关部门垂直管理的地方相关单位培训，

由主管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统一组织申报，地方单位不再申报。 

  （3）对于具有普遍共性和高度相关性的培训项目，如职业教育、教学管理、医院管理等项目，鼓励相

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规划，组织实施。要建立完善的参训人员选拔制度，相对固定的层次高、信誉好

的境外培训机构和先进实用的专门培训课程设计以及健全的成果示范推广机制。针对专业性强、特点突出、

亟需解决重大问题的专业技术项目，可以单独组织。 

  （4）凡属国内能够解决问题的，不得申报培训项目。不得申报因人找事、安排照顾、无实质内容、无

实际需要及参观考察性质等一般性培训项目。 

  （5）严禁组织培训主题不明确、针对性不强，与组团单位主要业务无关的培训项目。无外事审批权的

学会、协会、基金会、培训中心等单位不得组织跨地区跨部门培训团组项目。严禁组织以营利为目的、高

收费乱收费培训项目，坚决制止假借培训名义变相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 

  （三）中央财政出国培训专项经费资助标准 



  优先、重点支持针对性强、技术含量高的极少数专业技术性项目和中长期项目。短期培训项目中央财

政出国培训专项经费资助标准共分四档：第一档，全额资助境外培训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第二

档，全额资助境外培训费、住宿费；第三档，全额资助境外培训费、伙食费；第四档，其他。具体视项目

的重要程度确定资助与否和资助档次。 

中长期培训项目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提供相应比例的境外费用资助。凡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问题研究、政策法规制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重大科技攻关和基础研究的专业类中长期单人或小团队培

训项目，原则上给予境外全额资助。中央财政出国培训专项经费原则上不资助国际旅费。已获其他部门专

项经费资助的项目不得重复申请出国培训专项经费。 

  （四）申报要求 

  1.各项目单位要提高项目申报表填报质量，进一步完善出国（境）培训项目专家评审制度。项目申报

单位应加强对培训项目必要性、针对性、可行性的论证。项目申请表中“必要性”、“主要内容”、“组团单位

业务与培训主题的关联性”等需按照要求认真填写。“专家评审组意见”栏须由本单位以外相关领域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或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资深专家填写评审意见，并提供专家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 

  2.严格控制参团人数，每团一般不超过 25 人，参团人员年龄距退休不少于 5 年，不超过 55 周岁。根

据实际需要严格控制境外培训时间，亚洲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可压缩至 10 天，欧美等其他国家可压缩至 14

天。综合管理类和一般性专业培训项目在境外培训地点原则上不得超过两个城市。 

  3.培训项目申报单位须通过“出国（境）培训项目洽谈对接系统”，认真选择专业对口的境外培训机构，

与之事先就培训课程、费用安排等事宜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合作意向，并由系统生成“合作意向书”。在不

了解境外培训机构的情况下可事先听取省外国专家局的意见建议，不允许项目申报后再与培训机构联系。

为加强境外监管，综合管理类和一般性专业培训团组项目原则上应选择与国家外国专家局有正式合作关系

的境外机构。经批准的项目，如无特殊不可抗拒的原因，原则上不得更改境外培训机构。 

  4.严格遵守经费管理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因公出国（境）培训经费要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因公出国

（境）经费预算管理。 

  5.当年未执行或未全部执行培训项目的单位，原则上取消下一年度的培训项目申报，并限制三年内的

培训项目申报数量。 

  6.培训项目计划统一通过国家外国专家局网站“因公出国（境）培训项目管理系统”申报。选择培训机构

时可在申报系统链接至“出国（境）培训项目洽谈对接系统”，完成与国家外国专家局有正式合作关系的机

构的选择。单独登录“出国（境）培训项目洽谈对接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与申报系统相同。请各项目单位

使用原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系统网上填报，首次申报的项目单位请向省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处申请用户名和

密码。       

  （1）政府间协议、引进技术设备合同规定以及境外资助的培训项目应在申报时予以说明。凡有境外资

助的项目，须提供合作协议及境外资助方、培训机构、培训内容等相关背景说明。 

  （2）对拟选派的人员组成须在项目申请表中加以说明。 

  （3）其他需说明的问题请在备注栏内注明。       

  （4）组团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须在系统生成的《出国（境）培训项目申请表》相应栏目填写审核意见

并加盖公章。 

  二、制订培训中期规划及申报年度备选项目 



    制订培训中期规划及申报年度备选项目，有利于合理配置境外培训资源，有利于提高培训项目的持续

性发展，有利于发挥组团单位的主体作用，全面提高培训管理水平。各项目单位要高度重视中期规划和年

度备选项目的制订和申报，无规划和年度备选项目意味着近三年培训项目计划库的缺失，无法申报年度项

目计划。 

  （一）制订因公出国（境）培训中期规划（2018-2020） 

    各项目单位要按照《关于“十三五”期间因公出国（境）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制订因公出

国（境）培训中期规划（2018-2020），规划应聚焦制约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本地区

本部门 2018-2020 年出国（境）培训的规模和培训结构等主要工作目标、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政策措施

等方面内容。中期规划要求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指导性强，以文字、图表等形式报送省外国专家局，字

数一般在 1000 字左右。 

  （二）申报 2019-2020 年度备选项目 

  各项目单位在申报 2018 年培训项目的同时，需申报 2019-2020 年度备选项目，暂不申报 2018 年培

训项目但计划申报 2019-2020 年度培训项目的单位同样需要申报 2019-2020 年度备选项目，否则 2019、

2020 年度将无项目可报。2019 年开始，国家外国专家局将所有规划年度的备选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未

申报入库或未通过入库评审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列入年度计划（即不得补报项目）。各项目单位需填报《年

度备选项目汇总表》（附件 1）。 

  三、时间及材料要求 

  1.各项目单位必须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完成 2018 年培训项目网上系统申报工作。 

  2.2017 年 11 月 25 日前将《出国（境）培训项目申请表》（系统生成打印盖章,一式两份）、《年度

备选项目汇总表》、《出国（境）培训归口部门负责人和专管员登记表》（附件 2）、因公出国（境）培

训中期规划（2018-2020）（加盖公章）报江西省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处。 

  3.本通知及附件可通过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http://www.jxhrss.gov.cn）或江西省外国专家局

（http://jiangxi.caiep.org）网站下载。 

  联系人：吴盛卫 曾冰   

  电话兼传真：0791-86386285、86386773、86386116 

  邮  箱：jxcgpxc@126.com 

  地  址：南昌市东湖区北京西路 69 号 

  邮  编：330046 

 

http://www.jxhrss.gov.cn/

